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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第二輪骨灰龕政策諮詢文件 

由於政府自 2009 年以後便停止增加公營骨灰龕位，亦一直未有制定處理骨灰龕

政策，導致製造了不少陰宅地產霸權。政府第二輪骨灰龕政策諮詢文件，表示會

對違規骨灰龕場容許暫時免責，明顯是向違規骨灰龕場開綠燈。 
 
拖延立法 令問題更難解決 
食衛局去年完成諮詢後，並無立即進行立法程序，相隔一年多再推出第二輪諮

詢，到 2013 年底才推出條例草案，經立法會討論審批，最快要到 2015 年才完成

發牌的法案程序，然後成立發牌局，再安排發牌的行政措施。期間雖然未獲發牌

者不可進行銷售，但仍可繼續營運，如果違規龕商繼續偷偷售賣龕位，則到時這

些違規龕場便難以取締。 
 
公營為主，私營為副 
供應骨灰龕位應以公營為主導，防止骨灰龕位落入商品化的炒賣形式，令香港

人死不安寧及出現死後貧富懸殊的現象。去年政府在十八區覓地建公營龕場，

惟至今，仍然沒有一個公營骨灰龕的供應「時間表與數量圖」。現時已累積欠缺

不少於 30 萬個骨灰龕位，政府應盡早落實公營骨灰龕位的興建，並要有持續性

的規劃，確保每年有足夠公營骨灰龕位的供應。 
 
立即取締違規龕場 
現時不少龕場向城規會申請改變土地用途，每每用不斷拖延的技倆，多次申請延

期，不但浪費公帑，而且令受影響的居民疲於奔命，精神極受困擾。基於法治的

精神，一切「先違規，後申請」的項目，向城規會或地政署申請改變土地用途或

改地契，均應不獲處理。 
 
豁免制度必須防止被濫用 
現時有不少違規龕場，是借［廟殼］發展，收購廟宇，聲稱廟宇內的骨灰龕存在

已久，魚目混珠。因此在考慮豁免制度時，必須有足夠的條件防止日後被濫用。

即使被豁免的團體，亦需要有一個登記制度，同時限制發展，若日後需要擴張，

也需要按正常程序提出申請，減少被濫用的機會。 

 
短期租約形式亦需獲發牌監管 
近期，不少私樓單位被改以短期租約形式營運出租骨灰龕位，然而，這類短期租

約形式的龕場不被列入表二的名單內，換言之，短期租約方式不受規管。這漏洞

會成為違規龕場轉以租約形式營運的趨勢，因此，短期租約營運者也必須符合發

牌條件，包括符合規劃、地契、消防等條例。 

 
提供中轉安置站，協助苦主安置先人龕位 
政府取締違規龕場之餘，必須同時協助已在違規龕場購買骨灰龕位的市民。由於

公營龕位供應不足，市民無了期地等待，逼於無奈向私營龕場購買龕位，但政府

監管不足，造成大量違規發展，因此，政府有責任協助苦主，方法是撥出土地，

設中轉安置站，讓苦主臨時安置先人龕位。 



 
用輪候方法代替抽籤方式 
整份骨灰龕政策，不應只檢討規管私人市場，亦應檢討公營骨灰龕的供應。由於

現時供應不足，若採用現時的抽籤方式去分配公營龕位，市民根本不知道要等候

的時間，我們建議倣效公屋輪候政策，以輪候方式，政府必須承諾提供足夠龕位，

讓市民可以在短期內安置先人上位。 
另一方面，政府取締違規龕場後，可能有部份苦主希望申請公營龕位，政府可以

倣效資助房屋政策，以白表／綠表方式分配公營龕位。 
 
設立賠償基金 
政府應向獲發牌的骨灰龕營辦商每年徵收一筆費用，成立賠償基金，以備日後市

民追討時作賠償之用。 
 
建議： 
1. 以公營為主導，私營為副，並製訂一個公營骨灰龕位供應「時間表與數量圖」，

確保每年有足夠公營骨灰龕位的供應，並要有持續性的規劃； 
2. 切實執法，取締所有違規龕場；尊重法治精神，所有先違規後申請的項目，

均不予批准； 
3. 檢討現時公營骨灰龕的編配制度，並設立中轉安置設施，讓因政府供應不足

而未能獲編配及私營龕場的苦主臨時擺放先人骨灰龕； 
4. 加快立法時間； 
5. 設立賠償基金，以保障消費者； 
6. 所有私人龕場營辦者必須是土地業權人； 
7. 短期租約形式亦需受發牌監管： 
8. 豁免制度必須防止被濫用。 
 
 
請各議員支持及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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